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6部门关于印发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发改规字〔2025〕1号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6部门关于印发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教育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广州市体育局      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8日
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文化设施收费行为，优化公共文化设施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国家、省关于价格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适用本办法。

学校体育设施收费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科技馆；

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城乡公共文化新空间及其他履行同类职能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体育场馆；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文化设施业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业务主管部门”）是指按照职责分工，对相应设施进行监督管理的各级行政部门或群团组织。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管理单位”）是指负责设施管理和维护，为公众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提供服务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以委托方作为管理单位。

第五条  公共文化设施收费坚持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属性，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免费或者优惠原则，按照服务类型实行分类收费，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第二章 免费或优惠情形
第六条  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免费，以及广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明确应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及免费提供的服务项目，不得收取费用。
   第七条  有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应当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并严格落实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公共体育场馆基本服务规范的有关要求。
   第八条  若公共文化设施受委托交给第三方机构运营，受托的第三方运营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责任，不得对应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提供的服务进行收费或变相收费。
第三章 收费原则
   第九条  在坚持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确保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为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可持续发展，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更高层次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设施开放及提供相关服务可收取相关费用。
第十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在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上，根据其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性质，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一）公共文化设施提供的设施开放、非学科类培训，以及展示展览、文艺演出、沉浸式体验等临时活动，实行政府指导价。
   （二）依托公共文化设施提供的轻食餐饮、会议服务、设备租借等辅助性服务；导览讲解、文化活动策划、文创及体育产品销售、文物（艺术品）保护修复、用于非研究用途的数字资源授权等与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相适应的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十一条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其开放或提供相关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四章 收费行为
    第十二条  政府指导价采取价格上限管理方式，本办法附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最高可上浮20%，下浮不限。在此范围内，管理单位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价格水平。
   第十三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确因成本较高或未纳入附件收费项目清单需单独申请核定价格的，管理单位应根据第三方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经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并出具明确意见后，提请市发展改革部门核定具体价格。
   第十四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由管理单位根据实际成本、运营情况、社会承受力等因素自行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其显著位置公示相应公共文化设施的收费类型、项目名称、收费标准、服务内容、优惠政策、价格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严格落实针对各类特殊人群的减免和优惠政策，维护公众合法权益。鼓励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对特殊人群实行优惠。
   第十七条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制定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的政策文件，明确相关领域收费的政府指导价，统筹协调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的综合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负责在资金方面对纳入业务主管部门预算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予以保障，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入库、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指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的资产管理、资金使用等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领域公共文化设施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标准规范和工作指南，加强对社会参与方的监督管理；指导管理单位做好信息公示工作，对本领域公共文化设施收费项目、收费行为、收费标准等进行跟踪监测，评估公共文化设施运营成本变化、服务水平、收支状况等，形成年度评估报告并抄送同级发展改革部门。
文化旅游、体育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按分工分别制定本领域公共文化设施目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教育部门负责制定向社会开放的学校体育设施目录，明确具体开放时段、优惠政策等内容，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条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管理单位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一条  管理单位通过收费取得的收入，应当用于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业发展，并严格落实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附则
   二十二条  花都区、番禺区、增城区、从化区负责本区域内区属区管公共文化设施政府指导价的制定和收费综合管理服务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我市市属公共体育场馆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穗发改〔2017〕643号）同时废止。此前我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施行期内，国家、省关于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公共文化设施非学科类培训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doc
附件2.公共文化设施开放及临时活动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doc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公共文化设施非学科类培训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序号
	专业分类
	主要课程
	收费标准（元/小时）

	
	
	
	（31人以上）
	（16-30人）
	（15人以下）

	1
	体育类
	田径、球类、棋牌类、游泳、体操、武术、击剑、射击、极限运动、体适能、体育舞蹈等
	40
	60
	80

	2
	声乐类
	独唱、合唱、表演唱等
	50
	70
	100

	3
	器乐类
	西洋乐类、民乐类、电声乐等
	60
	85
	105

	4
	舞蹈类
	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形体训练等
	40
	60
	80

	5
	美术类
	书法类、绘画类、篆刻类、工艺美术、视觉艺术等
	40
	60
	75

	6
	戏曲戏剧类
	音乐剧、歌舞剧、话剧、地方戏曲、语言艺术等
	45
	70
	85

	7
	科学类
	计算机编程、机器人、人工智能（AI）、模型、无线电、无人机、科普等
	60
	80
	100

	8
	综合实践类
	感统训练、儿童健康、生存训练、劳动技能、职业体验、社教活动、成长教育等
	50
	75
	95

	9
	一对一培训课程
	声乐、器乐、心理健康等
	260


备注：1. 以上收费标准不含教材、耗材等费用，相关费用据实收取。

      2. 课时时长为90分钟的，按收费标准的150%计算；课时时长为45分钟的，按收费标准的75%计算，以此类推。
附件2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及临时活动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1
	篮球（室外）
	散客：10元/人

包场：300元/小时
	室内球场的收费标准可按1.2倍价格收取费用

	2
	足球（人造草场）
	5人场：350元/小时

7人场：500元/小时

11人场：1000元/小时
	天然草场的收费标准按不超过2.5倍的价格收取费用

	3
	羽毛球
	90元/小时
	

	4
	网球（室外）
	100元/小时
	室内球场的收费标准可按1.2倍价格收取费用

	5
	游泳（非恒温）
	40元/人
	恒温泳场的收费标准可按1.2倍价格收取费用

	6
	乒乓球
	40元/小时
	

	7
	滑轮、滑板、攀岩、台球等小众活动
	50元/人
	

	8
	展示展览、文艺表演，沉浸式体验等临时活动
	100元/人
	


